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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Mobile Internet (China)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1439）

移 動 互 聯（ 中 國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補充公佈 
未經審核業績及經審核業績 

之重大差異

茲提述移動互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i)日期為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佈（「未經審核業績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ii)日期為
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的公佈，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
詞彙應與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核數師HLB國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HLB」）已依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審核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

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與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維持大致相同，惟以下主要變動除外，
其詳情載列如下：

(a) 因重新評估減值而就商譽及貿易應收款項確認額外減值虧損。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
列減值虧損乃基於當時進行的業務估值，並未經HLB審閱。其後，HLB作為其審核
工作的一部份，已進行審閱並作出審核調整，導致上調減值虧損。

(b) 因根據可換股債券合約最近作出的利息開支調整，而就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
項及應計費用確認應付予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的額外利息。

(c) 重新分類對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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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所
示有關相應數字以及經審核與未經審核數字之間的相關變動（下文所示附註與上文所載
相關段落相對應）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43,642 443,642 —

銷售成本 (343,657) (343,657) —

毛利 99,985 99,985 —

其他收入 1,844 1,844 —

其他收益 610 610 —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2,482) (142,482) —

行政開支 (47,303) (47,303) —

無形資產攤銷 (9,594) (9,594) —

就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a) (1,769) (1,187) (582)

商譽減值 (a) (217,249) (105,239) (112,010)
長期預付款項減值 — — —

提早贖回承兌票據之虧損 — — —

未計公平值變動前之經營虧損 (315,958) (203,366) (112,592)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 — —

經營虧損 (315,958) (203,366) (112,592)
融資成本 (b) (130,975) (128,857) (2,118)

除稅前虧損 (446,933) (332,223) (114,710)
所得稅 5,622 5,622 —

年度虧損 (441,311) (326,601) (1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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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428) (6,396) (32)

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6,428) (6,396) (32)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447,739) (332,997) (114,7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41,311) (326,601) (114,7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447,739) (332,997) (114,7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32.04) (23.71)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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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變動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6,111 186,111 —
預付租賃款項 — — —
商譽 (a) 11,999 124,009 (112,010)
無形資產 15,631 15,631 —
使用權資產 3,616 3,616 —
長期預付款項 35,727 35,727 —

253,084 365,094 (112,010)

流動資產
存貨 52,923 52,923 —
貿易應收款項 (a) 70,385 70,967 (58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c) 9,978 5,458 4,5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9,071 179,071 —

312,357 308,419 3,93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 (b,c) 208,062 201,392 6,670
借款 324,408 324,408 —
承兌票據 — — —
可換股債券 — — —
租賃負債 1,363 1,363 —
遞延收入 246 246 —

534,079 527,409 6,670

流動負債淨值 (221,722) (218,990) (2,73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362 146,104 (114,74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2 172 —

資產淨值 31,190 145,932 (114,742)

權益
股本 11,161 11,161 —
儲備 20,029 134,771 (114,742)

總權益 31,190 145,932 (11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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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摘錄

以下內容摘錄自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之獨
立核數師報告：

不發表意見

我們並不就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基於我們報告中「不發表意見的基礎」一節
所述事項的重要性，我們未能獲得充分恰當的審計憑證，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及綜合財
務報表是否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不發表意見的基礎

有關持續經營基準的重大不確定性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述，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貴集團產生虧
損淨額約人民幣441,311,000元，且截至當日， 貴集團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人民幣
221,722,000元。 貴集團尚未償還本金額約為人民幣223,636,000元（相當於約250,000,000
港元）及人民幣5,964,000元（相當於約6,667,000港元）的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券現已重新
分類為借款，且已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到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尚未支付該等本金及相關逾期利息款項人民幣122,696,000元（約137,161,000港
元）。

董事一直在採取若干措施以改善 貴集團的資金流動性及財務狀況，該等措施載於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3。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該等措施的結
果，並受多項不確定因素影響，其中包括(i) 貴集團能否實施其成本控制措施，以從業
務取得正向現金流量；(ii) 貴集團能否成功與其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券持有人進行磋
商，以就包括該等逾期本金及利息的借款進行重組及╱或再融資，並在不久將來獲得必
要的融資，以滿足 貴集團的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iii) 貴公司是否成功獲取加強 貴
集團資本基礎的替代方案；及(iv) 貴公司的控股股東嶄亮有限公司是否有能力向 貴集
團提供財務支援，使其持續經營並在到期時償還 貴集團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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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連同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中所述的其他事項，表明存有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 貴
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構成重大疑問。

我們尚未取得充足合適的審計證據，致使我們信納使用持續經營會計基準編製綜合財務
報表的恰當性。倘 貴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的賬面值撇減至其可
收回金額，以就可能產生的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
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反映在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且我
們未能確定該等調整是否可能屬必要。

審核委員會審閱年度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劉大進先生、馬遙
豪先生及吳平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一併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政策
及慣例，並討論了與編製本集團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相關的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財
務報告事宜。

本集團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其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的會計準
則、上市規則及其他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分的披露。

刊發年度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佈及年報預期將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十五日刊發。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未經審核業績公佈內的所有其他資料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移動互聯（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宏才

中國江西省，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宏才先生（主席）、孫少華先生及鄭麗芳女士；以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大進先生、馬遙豪先生及吳平先生。


